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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王國偉
電話：(02)7736-7854
電子信箱：aa7811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學校財團法人中華浸信會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23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學(五)字第1142805747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因應近期臺北捷運發生隨機傷人事件，請各校強化校園安

全防護機制，並落實「預防、應處、輔導」三級防護工

作，以維護師生安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近期發生北捷隨機攻擊事件，引發社會高度關注。為避免

模仿效應並確保校園安全，請貴校依下列面向落實執行：

(一)強化預防機制：

１、請學校依本部訂定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

點、維護校園安全實施要點、校園安全防護注意事

項、強化校園防護機制實施計畫，進行校園安全預防

措施，防患未然。

２、落實校園空間管理與強化巡邏密度：請依據校園安全

防護注意事項，針對校園死角、停車場及開放空間加

強巡邏密度。

３、全面實施校園安全檢測：檢視監視、緊急求助系統(例

如緊急求助鈴功能是否正常運作)，並與警政單位簽訂

「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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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主動關懷：呼籲師長及家長主動關懷學生平時情緒反

應，以提早發現問題，即時提供適合之輔導協助。

(二)深化演練與落實應處：

１、平時請落實執行重大人危災害演練，並向全校師生宣

導下載內政部警政署「警政服務App」，以備不時之

需。

２、遇有緊急事件時，依據校園安全事件通報作業及處置

流程應處；遭遇突發暴力事件，應立即啟動「各級學

校重大緊急校安事件處理流程」，校安中心需保持24

小時聯繫暢通，落實通報作業。

３、培養危機因應能力：透過課程讓學生經過討論與演

練，以培養出臨機應變的能力，並提高未來因應突發

危機的成功機率，也能增加學生的自信與安全感。

二、臺北捷運發生隨機傷人事件發生後，亦請學校應持續留意

學生出席及學習情形，倘有學生因社會事件引起之擔憂、

不安或其他情緒反應，應傾聽與理解學生的感受，協助學

生舒緩焦慮，降低困擾，培養問題解決及情緒調節的能

力。倘學生有心理輔導需求，應安排校內輔導單位提供協

助。

三、為防範類似事件，請學校積極加強學生法治教育與生命教

育，透過課程安排、主題宣導等方式，使學生明確了解法

律責任之嚴重性，強化學生守法觀念與社會責任感，共同

營造安全、尊重與關懷的校園環境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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